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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午夜与众男喝酒醉死烧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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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丹阳

深夜， 单身女子小桃至烧烤店独自撸串

喝酒。 几位男士上前搭讪， 并邀请小桃一起

喝酒聊天。 男士们频频劝酒， 几人畅快共

饮。 凌晨 4 点， 小桃因酒精中毒命陨烧烤

店。 斯人已逝， 谁该担责？ 是劝酒的男士，

还是作为经营者的烧烤店？ 昨天， 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

这起生命权纠纷案， 二审判决小桃自身承担

醉酒死亡 80%的主要责任， 改判两名劝酒人

按份分别承担 12%及 8%的赔偿责任， 烧烤

店对两名劝酒人赔偿总额承担 50%的补充赔

偿责任。

女子被劝酒醉死烧烤店，一审

裁定自担主责

2020 年 5 月 10 日午夜， 小桃在烧烤店

9 号桌落座。 阿中、 小勇、 阿坤三人正在 7

号桌喝酒聊天， 看到孤身一人的小桃， 便将

她邀请到了 7号桌。

烧烤店员工大军是小桃朋友， 看到后上

前劝小桃少喝点，却被小桃拒绝。四人觥筹交

错，相谈甚欢。 然而，小桃渐渐出现饮酒过量

的反应，反复搓脸、撸头发、低头张嘴深呼吸。

3 点 18 分， 在阿坤的劝说下， 小桃第

五次举杯饮尽杯中白酒， 过了一会， 小勇给

小桃加倒啤酒， 阿坤又再次举杯劝酒， 小桃

此时已醉态尽显， 并有些抗拒。 阿坤继续劝

酒， 小桃趴倒在桌上， 很快又抬起头举杯。

阿坤又为小桃满上啤酒， 递给小桃饮下。

3 点 35 分， 已醉趴在桌上的小桃用双

手撑住桌子， 试图努力抬起头， 但没成功，

之后， 她没能再抬起头。 看到此景， 阿中离

席而去， 再未返回。

大军经过 7号桌， 用手拍打并试图扶起

小桃， 小桃没有反应。 之后， 阿坤和小勇都

试图叫醒小桃但未果， 面对这种状况， 两人

与大军吵了起来， 小勇一去不返。

3 点 56 分， 阿坤扶起小桃的头， 此时

小桃身体开始明显抽搐， 5 分钟后抽搐渐

弱。 阿坤与在邻桌收拾的大军和其他店员就

该由谁来负责照顾安置小桃争论起来， 后阿

坤离开烧烤店。

4 点 8 分， 大军对小桃持续进行了 5 分

钟的简单施救， 其间烧烤店帮工老何报警。

4 点 14 分警员出警至现场， 并拨打 120 电

话。

4 点 26 分，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场，

现场确认小桃意识已丧失， 自主呼吸停止，

颈动脉搏动消失， 宣告临床死亡。 经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 小桃符合急性乙醇 （酒精） 中

毒死亡。

小桃的养父将烧烤店及员工大军、 帮工

老何， 以及阿中、 小勇、 阿坤 3名酒友一起

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

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98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桃本人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自身安全负有合理谨慎

的注意义务并自我克制。 但在事发当时， 小桃

愉快地接受来自陌生人小勇和阿坤的搭讪， 对

于喝酒亦有主动性， 案外人小桃前夫表示小桃

生前有酗酒的恶习， 故小桃对自身死亡结果应

承担主要责任。

二审： 劝酒人过错程度可区分，

改判按份承担责任

烧烤店、 小勇、 阿坤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

中院。 烧烤店称， 其已在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

内尽到了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 不应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小勇认为其无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或与阿坤之间的连带责任。 阿坤称， 一审

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小勇与阿坤均

请求改判其从人道主义角度承担 3万元以内的

补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小

勇、 阿坤积极同饮、 劝酒， 甚至在小桃大量饮

酒并已经出现醉态后， 仍实施继续劝酒的积极

行为。 且当小桃出现醉酒后的危险状态时， 小

勇和阿坤均未尽救护、 送医或报 120 的通知义

务， 两人的不作为体现了对小桃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漠视， 是导致小桃延误救治时机直至最终

死亡的原因之一。 小勇和阿坤实施的上述作为

和不作为行为， 主观上存在过错， 客观上造成

小桃最终死亡的损害后果， 符合侵权的构成要

件，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小勇、 阿坤在对小桃搭讪时， 存在一定的

意思联络， 但该搭讪行为本身并非法律禁止的

行为， 与小桃的死亡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且纵观小勇和阿坤在共饮过程中的表现， 双方

实施的侵权行为及过错程度可以加以区分， 应

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原因比例确定各自应

承担的责任。 综合考量同饮过程中小勇和阿坤

的劝酒行为、 劝酒次数等因素， 阿坤的责任要

明显大于小勇， 一审法院酌定小勇、 阿坤赔偿

责任比例尚属合理。 然二人应承担按份责任，

无需互负连带责任， 予以纠正。

此外上海一中院认为， 消费者处于严重醉

酒的危险状态时， 餐饮经营者有义务采取及

时、 合理措施确保醉酒消费者的安全， 防止危

险的发生。 本案中， 小桃醉酒后出现危险状

态， 从小桃头趴在桌上失去知觉到老何报警之

间长达近 35 分钟的过程中， 烧烤店的数名员

工都可以发现或者已经发现小桃的不正常状

态， 但始终无人及时报警或者拨打 120， 烧烤

店未及时采取救护、 送医或报 120 的措施， 未

尽安全保障义务， 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

任。 对前述小勇和阿坤按份承担赔偿义务的总

和， 烧烤店承担 50%的补充赔偿责任。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已过 35 岁的金小姐 (化名 ) 跨入了

“大龄剩女” 的行列， 为了解决终身大事，

她花了 3万元， 购买了婚介所的服务。 然

而， 婚介所的相亲结果并不令她满意， 于

是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服务费 3 万

元。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

了一审判决。

大龄女婚介所觅真爱

80 后金小姐的爱情之路比较坎坷，

为了拓宽男友的选择面， 金小姐寻求了婚

介所的帮助。 在几番挑选下， 金小姐的妈

妈看中了一家婚介机构。 金小姐说， 在了

解她的基本情况和择偶要求后， 婚介所表

示其资料库里符合她条件的男生有 600 多

个， 在此情形下， 金小姐的妈妈代其与婚

介所签订 《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约定婚介所为金小姐提供婚姻中介服务，

服务期限 1年， 由婚介所推荐 10 个人选，

婚介所一再表示会严格把关。 此后金小姐

向婚介所支付服务费 3万元。

相亲失败引发退费争议

然而， 几次相亲的结果， 却令金小姐

失望连连。 她表示婚介所未尽到把关、 筛

选义务， 向她推荐的候选人信息虚假， 均

不符合她的择偶要求。

为此， 金小姐列举了所相的 4 名男士

的情况： “第一个人表格登记的是从事外

企金融， 见面后他称其从事的是保险推

销， 同时不满足年薪 30万元的要求。第二

个人，婚介所称其父母是企业中层，但见面

后男士称其父母是做生意的， 当其得知我

年龄为 35 岁后，态度就很冷淡，之后我从

婚恋网站了解到他的择偶要求是 25 到 30

岁的，婚介所推荐这样的人选有婚托之嫌。

第三个人的年龄超过了我要求， 同时该男

士表示工作忙碌没有时间谈恋爱。 第四个

人和父母同住，不符合有房有车的条件，

是安徽人， 另收入、 身高也不达标， 且其

工作是行政， 不符合我要求的技术类。”

金小姐为此起诉婚介所， 要求解除服务合

同， 返还自己服务费 3万元。

婚介所称女方太挑剔

而婚介所同意解除合同， 但不同意退

还服务费。 婚介所 3个月内已为金小姐推

荐了 10 多个人选， 金小姐也约见过 4 个

被推荐对象， 超过每月推荐一个人的约

定。 所有被推荐人的资料都是事先和金小

姐沟通过的， 金小姐自己选择了这 4 人，

且金小姐见面后对每个约见人的真实情况

都确认过。 在婚介所看来， 相亲失败的原

因在于金小姐太挑剔。 “比如第二个人的

父母经商是指其父母退休后经商， 是符合

要求的。 第三个人对择偶对象的年龄要求

已放宽到 35 岁， 有表格为证。 第四个人

有独立婚房。” 婚介所表示， 自己如实按

照她的条件找接近要求的人选进行介绍，

但金小姐的要求过于苛刻。 按照合同约

定， 金小姐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合同， 婚

介所没有返还服务费的义务。

法院判决履行部分合同内容

法院审理后表示， 因发生争议， 双方

均认可 《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已解

除， 对此法院予以确认。 在服务期间内，

婚介所为金小姐引荐了多位候选会员， 且

金小姐与其中 4个约见过， 该数量符合双

方约定的服务期内应引荐人数、 频率。 法

院注意到， 婚介所是在征得金小姐同意后

才安排一对一约见， 可见婚介所已经对被

引荐人选的基本信息进行了初步筛选， 并

非罔顾金小姐的择偶要求。 且金小姐未提

供证据证明其所约见的对象的信息资料与

实际情况不符， 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婚介所

存在提供虚假信息和虚假服务的行为。

婚介工作具有特殊性， 恋爱交往具有

主观性， 成功需要一定的概率， 即使如金

小姐所述存在个别人选不符合她的要求，

亦不能全盘否定婚介工作。 鉴于原、 被告

签订具有服务性质的协议后， 婚介所的确

履行了指导装扮、 推荐人选等一定的合同

义务， 但因双方发生争议， 婚介所实际提

供服务的时间不满双方约定的 1 年服务

期， 人数亦未满约定人数， 最终法院根据

双方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酌情判决婚介所

退还金小姐服务费 1.8万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本报讯 一个热心肠的希望通过顾客渠

道开拓生意的水果店老板， 遭遇一名不相熟

的顾客线上借钱， 竟稀里糊涂从“32 元医院

业务费” “100 元路费” 开始直至被骗 26 万

元，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就在报警后， 对方

还以“交钱给监管公司” 名义再度骗取 30 余

万元。 近日， 由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朱某诈骗一案在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鉴于被告人朱某具有自首情节， 其亲属代为

退赔被害人 40 万元， 并取得谅解， 且达成后

续还款协议， 法院最终判决朱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5万元。

水果店主王伟 （化名） 为了促销， 特地

建立了一个销售水果的微信群， 热情地邀请

顾客进群， 享受最新优惠信息。

去年 4 月 20 日， 男子朱某突然跟王伟发

了微信， 说是要借 32 元用于医院办理业务。

朱某为了打消王伟的疑惑， 还说了一句“我

就住在你水果店附近， 从医院回来就还你。”

于是王伟便直接就通过微信转账给对方 32元。

此后， 朱某又以交路费、 还校园贷等理由向

王伟借钱。 王伟都糊里糊涂轻信了， 陆续给朱某

转了 26 万余元。 看着跟朱某之间只有转出、 几

乎没有转入的转账记录， 王伟越想越不对劲， 便

选择了去派出所报警。

王伟报警后， 又对朱某说： “我马上就要报

警了， 你快点还钱吧。” 这次朱某马上通过微信

转账给王伟 8700 元。 但这边王伟刚放松警惕，

那边朱某就告知他， 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现

在是被第三方监管公司监管着的。 但如今因为自

己还了这笔 8700 元， 导致被监管公司发现了，

“如果你想拿回我欠你的钱， 你就需要转双倍的

钱给我， 让我交给监管公司才行。”

着急拿回钱的王伟又向朱某转了双倍的钱。

此后朱某又跟王伟谎称： “这段时间我有一个朋

友往我微信里转了钱， 所以你又要再给我双倍的

钱， 我才能解冻银行卡。” 与此同时， 一个自称

是监管公司的人请求加王伟微信， 该员工在微信

上向王伟证实， 朱某的资金确实是在被监管。 就

这样， 王伟又被朱某骗了 30多万元。

令王伟没想到， 这个第三方资金监管公司员

工的人， 其实也是朱某自己捏造的“虚构角色”。

朱某一人分饰两角， 给王伟设下了环环相扣的诈

骗套路。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3 月 18 日早上，一辆重型半挂牵

引车拖挂着一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竟忽然直直

地撞进一片施工区域，导致一名工人当场死亡。

而这场惨剧的起因， 竟是由于牵引车司机在驾

驶途中低头看了一眼手机……近日， 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驾驶员秦志提起

公诉，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 1年 1个月。

秦志是一名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 常年

奔波于上海与湖州之间。 3 月 18 日一大早，

秦志就从湖州出发使用牵引车拖挂一重型集装

箱半挂车往上海市青浦区方向行驶。

这时， 放在秦志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叮

咚” 两下， 是微信收到消息的提示音。 秦志试

图摸出手机， 但前方有一处拐弯， 他便没有继

续。 又过了几分钟， 微信再次连续传来“叮

咚” 声， 但前方又是一个拐弯， 他再次将手机

放在腿上继续行车。

不多会儿， 手机再次响起， 秦志见前方没有

车辆， 这回便用右手拿起手机瞄了一眼。 随后，

他抬头见路况良好， 便继续用左手握方向盘， 右

手持手机低下头去解锁手机屏幕， 点开微信。

正当他准备将朋友的语音条点开来听时， 忽

然车身一阵剧烈震荡与倾斜， 他惊慌地抬头一

看， 发现自己驾驶的重型牵引车径直撞向前方一

辆黄色施工货车。 秦志急忙踩刹车， 但牵引车依

然顶着小货车向前移动了四五米， 并将货车前端

推着撞进了公路中央绿化带。

这次事故， 造成了路边作业的维修工人中一

人当场被货车压在底下， 另一个人被撞倒摔在货

车左后方。 秦志急忙拨打 110、 120。 被压在车

下的工人因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另一名工人全身多处骨折。

经审查， 秦志违反道路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交

通事故， 负事故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 法院

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为化名）

被骗26万报警后又被骗30余万

只因低头看手机

重型牵引车竟撞进施工区致1死1伤


